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申报的通知

为充分发挥科研对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助力我省文化和旅游事业创新发展，即日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2025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注重理论创新，着力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要求
科研项目应围绕我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要任务要求，在艺术生产创作、公共服务、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科技创新、对外合作交流、文物保护利用、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等方面进行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
要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扶持和培养，发挥青年学者优势，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应用创新。
三、申请条件及数量
（一）申请人条件
1.申请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品行端正、学风优良；
2.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不具有上述条件的应有两名正高级职称人员推荐；
3.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申请或者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请。
（二）课题申请单位条件
1.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
2.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
（三）推荐数量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高等院校、山东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推荐数量不超过8项，其中，申请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0年4月25日后出生）的青年类项目不少于2项；其他单位推荐数量不超过6项，其中，申请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0年4月25日后出生）的青年类项目不少于1项；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可推荐1项。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内文旅系统单位的课题推荐申报，各直属单位、各高等院校、有关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课题申报。
(四）立项数量
200项左右。
四、申报要求
1.项目负责人本年度只能申报1项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的研究项目，已承担厅级及以上文旅研究课题且尚未结项的课题负责人不能作为本年度课题负责人申报。
2.申请人根据《2025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申报指南》（附件1)设计选题，课题名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申报人可根据申报指南内的选题名称略作调整，不符合本申报指南范围的申请不予受理。
3.结题时间自立项之日起计算，研究期限一般为1年，至迟不超过1年半。结题成果为成果简介（3000字左右）和研究报告（不少于2万字，查重率要求低于10%）。
4.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课题成果享有永久免费使用权。
五、其他要求
1.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实行网上申报，网上申报时间为：2025年5月10日-- 5月30日。
期间，申请人登录申报管理系统进行申报（系统路径：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主页→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科研工作管理系统），详见附件4。
2.课题申报需要的各种材料（包括课题指南、申报书、汇总表、操作手册）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通知公告”栏下载。
3.各申报单位将汇总表word版和盖章后的PDF版（附件3）、推荐信（PDF版）于申报时一并报送至邮箱：sdwltliuyan@163.com。
课题联系人及方式：许聪，0531-51791729
刘  艳，0531-51791728
系统技术咨询：高凡，15615389024
[bookmark: _GoBack]徐莹，17862807956

附件1：2025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申报指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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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科研工作管理平台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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